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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帮助各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民间非营利组织、个体工商户、广大职工以及参与劳动能力鉴定的
专家准确理解和把握新的劳动能力鉴定标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新的劳动能力鉴定标准中确立的劳动
能力鉴定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劳动保障部工伤保险司组织参与新标准起草工作的专家及相关人员
共同编写了这本《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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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分科判定基准与应用　　第一节　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　　一、概述　　本基准是判断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后出现的神经系统损害（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的
技术依据。
神经系统有多种病变，如脑血管病、脑外伤、周围神经病等，这一判断基准是根据其癫痫发作的类型
与程度、肢体瘫痪程度、非肢体瘫运动障碍程度、特殊皮层功能障碍，以及其对医疗与护理的依赖程
度进行综合判定分级。
而各种颅脑损伤出现功能障碍参照有关功能障碍评级。
　　因此，本部分着重介绍癫痫的诊断与分级、运动障碍（中枢神经与周围神经导致的肢体瘫痪）、
特殊皮层功能障碍（如失语、失读、失写、失用）及颅脑损伤几种情况下的伤残评定。
　　二、判定原则　　1.癫痫　　工伤和职业病所致癫痫的诊断前提应有严重颅脑外伤或中毒性脑病
的病史，有医师或其他目击者叙述或证明有癫痫的临床表现，脑电图显示异常，方可诊断。
　　（1）癫痫的分级　　1）轻度。
需系统服药治疗方能控制的各种类型癫痫发作者。
　　2）中度。
各种类型的癫痫发作，经系统服药治疗两年后，全身性强直一阵挛发作、单纯或复杂部分发作，伴自
动症或精神症状（相当于大发作、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月l次或l次以下，失神发作和其他类型发
作平均每周1次以下。
　　3）重度。
各种类型的癫痫发作，经系统服药治疗两年后，全身性强直一阵挛发作、单纯或复杂部分发作，伴自
动症或精神症状（相当于大发作、精神运动性发作）平均每月l次以上，失神发作和其他类型发作平均
每周1次以上者。
　　（2）伤残评级　　重度癫痫每月发作在1次以上（大发作），严重影响劳动能力，而且重度癫痫
往往有智能减退，故定为三级；中度癫痫，每月发作1次或l次以下（大发作），许多危险性工作不能
承担，大部丧失了劳动能力，定为五级；轻度癫痫是需系统服药治疗方能控制的各种类型癫痫发作者
，属轻度丧失劳动能力，定为九级。
　　2.运动障碍　　（1）肢体瘫。
脑部、脊髓或周围神经损害均可引起肢体瘫痪，瘫痪的程度以肌力分级作为分级标准。
　　（2）非肢体瘫的运动障碍。
非肢体瘫的运动障碍包括肌张力增高、深感觉障碍和（或）小脑性共济失调、不自主运动或震颤等。
根据其对生活自理的影响程度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1）重度。
不能自行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以及自主行动需由他人护理。
　　2）中度。
上述动作困难，但在他人帮助下可以完成。
　　3）轻度。
完成上述运动虽有一些困难，但基本可以自理。
　　（3）伤残评级　　1）肢体瘫，根据肢体瘫痪的分布与瘫痪程度分别定级为一级至八级。
　　2）非肢体瘫，根据其运动障碍影响生活自理的程度分别定级为一、三及六级。
　　3.特殊皮层功能障碍　　（1）表现：失语（运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或混合性失语）、失用、失
写、失读、失认等。
　　（2）伤残评级　　1）完全感觉性失语或混合性失语判定为二级，因患者完全与人无法交流；完
全运动性失语定为五级，不完全性失语定为六级。
　　2）完全失用、失写、失读、失认，具有两项以上者，定为三级，具有一项者，定为五级。
不完全性失用、失写、失读或失认，具有多项者，定为五级，具有单项者，定为七级。
　　4.颅脑损伤　　（1）表现　　1）颅骨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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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骨缺损多可修补，修补后按开颅术定级。
鉴于颅骨缺损的大小与脑功能障碍程度无必然联系，故不再以颅骨缺损大小作为评级标准。
　　2）脑挫裂伤的判断。
脑挫裂伤应有相应病史、临床治疗经过，经CT和/或MRl等辅助检查证实有脑实质损害征象。
　　3）开颅手术。
　　（2）伤残评级　　1）脑脊液漏伴有颅底骨缺损反复修补失败或无法修补者定为四级。
　　2）脑叶切除术后合并人格改变或边缘智能者晋升到七级。
　　3）脑叶切除术后无功能障碍者，定为八级。
　　4）下述情况定为九级：①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者；②脑脊液漏手术修补成功无功能障碍者；
③脑挫裂伤无功能障碍者；④颅内异物无功能障碍者；⑤颈部外伤致颈总动脉、颈内动脉狭窄，支架
置入或血管搭桥手术后无功能障碍。
　　三、鉴定说明　　1.反复发作性的意识障碍作为伤残的症状表现，多为癫痫的一组症状或癫痫发
作的一种形式，故不单独评定其致残等级。
　　2.癫痫是一种以反复发作性抽搐或以感觉、行为、意识等发作性障碍为特征的临床症候群。
其类型有全身性强直一阵挛发作、单纯或复杂部分发作，伴自动症或精神症状（相当于大发作、精神
运动性发作），属于慢性病之一。
因为它的临床体征较少，若无明显颅脑器质性损害，或职业中毒性脑病史则难于定性。
为了科学、合理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进行致残程度评定时，应尽可能收集相关信息资料，在鉴定
时，应要求被鉴定者提供下列相关信息材料（至少两项），以供判定时参考。
　　（1）两年来系统治疗病历资料；　　（2）脑电图资料；　　（3）原工作单位或现工作单位组织
上提供的患者平时发病情况的资料；　　（4）必要时测定血药浓度。
　　3.为便于分类分级，将运动障碍按损伤部位不同分为脑、脊髓、周围神经损伤三类。
鉴定中首先分清损伤部位，再根据肌力减退的程度给予评级。
　　4.为判断肢体瘫痪程度，将肌力分级划分为0～5级。
　　0级：肌肉完全瘫痪，毫无收缩。
　　1级：可看到或触及肌肉轻微收缩，但不能产生动作。
　　2级：肌肉在不受重力影响下，可进行运动，即肢体能在床面上移动，但不能抬高。
　　3级：在和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中尚能完成其动作，但不能对抗外加的阻力。
　　4级：能对抗一定的阻力，但较正常人为低。
　　5级：正常肌力。
　　鉴于手、足部肌肉由多条神经支配，可出现完全瘫，亦可表现为不完全瘫，在评定手、足瘫致残
程度时，应区分完全性瘫与不完全性瘫。
　　一般来说，利手与非利手在功能上有较大的区别，但在鉴定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标准》
取消了利手与非利手之分。
　　5.中毒性周围神经病，表现为四肢对称性感觉减退或消失，肌力减退，肌肉萎缩，四肢腱反射（
特别是跟腱反射）减退或消失。
神经肌电图显示神经源性损害。
如仅表现以感觉障碍为主的周围神经病，有深感觉障碍的定为七级，只有浅感觉障碍的定为九级，出
现运动障碍者可参见神经科部分“运动障碍”定级。
　　外伤或职业中毒引起的周围神经损害，如出现肌萎缩者，可按肌力分级予以定级。
　　6.神经心理学障碍，指局灶性皮层功能障碍（特殊皮层功能障碍），内容包括失语、失用、失写
、失读、失认等，前三者即在没有精神障碍、感觉缺失和肌肉瘫痪的条件下，患者失去用言语或文字
去理解或表达思想的能力（失语），或失去按意图利用物体来完成有意义的动作的能力（失用），或
失去书写文字的能力（失写）。
临床上以失语为最常见，其他较少单独出现。
　　7.神经系统多部位损伤或合并其他器官的伤残时，其致残程度的鉴定依照《标准》总则中的有关
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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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各种颅脑损伤出现功能障碍参照有关功能障碍评级，涉及眼、前庭等脑神经障碍，参见其相应
的章节。
　　9.开颅手术包括开颅探查、去骨瓣减压术、颅骨整复、各种颅内血肿清除、慢性硬膜下血肿引流
、脑室外引流、脑室～腹腔分流等。
　　10.考虑到颅骨缺损多可修补后按开颅术定级，因颅骨缺损的大小与功能障碍程度无必然联系，故
不再以颅骨缺损大小作为评级标准。
　　11.有关大小便障碍参见普外科。
　　四、相关疾病（症候群）诊断要点与要求　　下列疾病与症候群均有肯定的外伤史（脑、脊髓、
周围神经）或职业中毒史（中毒性脑病和/或中毒性周围神经病），这是鉴定的基本条件。
以下就较常见的神经疾患作一描述。
　　1.癫痫　　癫痫发作是因为脑部神经元突然、间歇性、病理性异常放电而在临床上引起各种类型
的发作性表现。
由于异常放电涉及的部位不同，临床上表现出一种或数种合并现象，如抽搐、意识障碍、感觉异常等
。
　　癫痫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其病因多种多样。
在进行诊断时，首先确定是否为癫痫发作，此时需与昏厥、眩晕、低血糖、一过性脑缺血，以及癔病
等疾病鉴别；其次是确定癫痫发作的类型；最后要找出发生的原因。
　　本病鉴定的依据：　　（1）发病前有明确的头部外伤史，或中毒史，中毒（急性或慢性）一般
严重，往往有中毒性脑病的其他表现；　　（2）详细询问病史，除患者外，也包括患者的父母、同
事、亲朋好友，以了解到发作如何开始发生、发生的过程、意识状态的变化、发生期伴随的表现，以
及发生后的感受等；　　（3）脑电图检查，对部分患者可记录到癫痫样放电，如未发现异常，可随
访复查；　　（4）必要时住院观察，接受检查；　　（5）排除其他疾病所致的癫痫发作，如脑部肿
瘤、脑血管病、脑部感染、变性、遗传性疾病、代谢病等，而原发性癫痫的致病原因目前的各种检查
无法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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